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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普莱柯 6035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锐 / 

电话 0379-63282386 /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15

号 

/ 

电子信箱 ir@pulike.com.cn /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835,870,682.25 1,905,460,495.00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04,598,612.64 1,658,042,540.88 -3.2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7,404,073.53 2,386,018.47 2,724.96 

营业收入 421,758,167.79 319,582,490.30 3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0,026,748.15 65,076,849.73 8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2,230,868.70 44,615,454.42 129.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28 3.99 增加3.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20 9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20 9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0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张许科 境内自

然人 

33.47 107,619,672 0 无 0 

孙进忠 境内自

然人 

14.29 45,947,048 0 无 0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98 15,999,915 0 无 0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85 5,957,000 0 无 0 

胡伟 境内自

然人 

1.30 4,186,72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未知 1.30 4,172,8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18 3,787,600 0 无 0 

李根龙 境内自

然人 

1.10 3,540,056 0 无 0 

李海平 境内自

然人 

1.10 3,527,200 0 无 0 

刘兴金 境内自

然人 

1.09 3,488,67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根龙与李海平系父女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疫情的双重挑战下，我国养殖行业尤其是养猪业经历

了短暂低迷后开始逐渐恢复的过程。在国家对生猪养殖稳产保供政策和养殖主体非洲猪瘟防控机

制逐渐完善的保障下，我国生猪养殖量实现了持续增长。由于非洲猪瘟影响，猪肉供应短缺带来

替代性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禽养殖业也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面对行情向好的下游养殖环境，

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战略导向，立足深厚的科技创新积淀，积极抢抓行业机遇，

取得了优异的业绩。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1.97%；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4.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 1.0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9.14%。 

1、 科技创新成绩亮眼，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4,128.26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9.92%。研发成

果方面，公司获得鸡新城疫（基因Ⅶ型）系列联苗、兔三联灭活疫苗等新兽药证书 3 项；犬二联

（DP）疫苗顺利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提交国内发明专利申请 14 项，获得国内授权 9 项，国际授

权 4 项；公司新签订对外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金额 1,440 万元，确认收入 1,065 万元。 

猪用疫苗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协同支持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开展非洲猪

瘟基因缺失活疫苗（HLJ/18-7GD 株）的包含临床试验研究在内的研发工作，截至目前，该项目临

床试验工作进展顺利。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合作开发的猪

口蹄疫（O 型、A 型）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有望于近期提交临床试验申请。 

禽用疫苗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与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合作开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H7

亚型）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完成临床试验申报，有望于近期获得临床试验批件；针对流行毒株开

发的禽用新城疫（基因Ⅶ型）二联、三联疫苗相继取得新兽药注册证书。同时，公司根据疫病发

展趋势和市场具体需求，积极布局多联多价禽用疫苗项目，致力于构建强大的产品技术壁垒，推

动禽用疫苗产品的升级换代。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联合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开发的狂犬病灭活疫苗已通过复审，即将获得

新兽药注册证书；犬二联（DP）顺利获得临床试验批件，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他宠物用疫苗、

治疗性生物制品及化学药品项目按照研究计划稳步推进。 

2、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营销变革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经过销售团队的不懈努力，公司猪用疫苗、禽用疫苗及抗体、化学药品分别实现

销售收入 0.97、1.81、1.27 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79.45%、26.02%、21.14%，整体实现了经

营业绩大幅增长。 

在营销体系升级变革方面，公司着力推动销售管理架构调整。在经销商经销、集团客户直销

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运营模式，多渠道进行市场开发。在人员聘用和选任方面，实行动态赛

马机制，同时优化完善绩效考核体系，细化绩效考核指标，提高业绩增量考核权重，为市场开拓、

业绩达成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销售管理方面，数字化营销平台投入运行，在日常管理工

作方面为营销体系赋能。 

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积极开发并推广令用户满意的动保产品。作为公司近年来推出

的重磅产品，猪圆环支原体二联疫苗和禽法氏囊亚单位疫苗（三联、四联合计）分别占到猪用疫

苗和禽用疫苗总收入的 1/3 以上，并通过产品组合方案带动了其他产品的快速增长。在养殖集团

客户开发方面，公司导入项目制开发模式，集合公司内部的全部优势产品，建立“药苗联动”机

制，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集团客户销售实现了 29.20%的增长。 

3、投资项目发展势头良好，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普莱柯（南京）着力推进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标准升

级改造及新版兽药 GMP 验收准备工作。截至报告期末，已完成生产车间的升级改造及 GMP 验收

准备，正在申请验收。 

参股公司中普生物在报告期内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生产基地及检验设施生物安全三级

防护标准升级改造项目已基本完成，并顺利获得猪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灭活疫苗的生产批准

文号。 

报告期内，参股公司中科基因持续构建实验室检测服务（ICL）、诊断产品（IVD)、合同研发

服务（CRO)、培训与咨询四大业务体系，发展势头良好，实现了扭亏为盈。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要

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



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根据首

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

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